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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及进展公告（补发）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(一)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(二)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 年 9月 25 日 

(三)诉讼受理日期：- 

(四)受理法院的名称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

(五)反诉情况：无 

(六)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

2025 年 3 月 25 日，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出具《民事调

解书》【（2024）闽 0102 民初 10226 号】。 

二、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当事人基本信息： 

1、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郑新国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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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郑丽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实控人关联自然人 

（二）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4 年国德股份尚未挂牌时，以国德股份为主体以招投标方式

获得了永安市老年公寓改扩项目，并于 2014 年 8月 18 日与永安市民

政局签订了《永安市老年公寓改扩项目投资和使用合同》。彼时国德

股份正在进行挂牌前的规范，由于该业务可能涉及同业竞争，因此在

后续的实际业务开展中，国德股份完全没有参与其中，而是将其交由

了国德股份实控人郑新国的养老产业方面的公司国德养老服务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养老公司”）去投资、经营。 

2021 年 12 月 23 日，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之间形成的内部责任

经营权利义务，国德股份与郑丽华签订《内部责任经营合同》，就合

同签订背景、内部责任经营的范围、经营方式、郑丽华应承担的管理

服务费及支付方式（2022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 500 万元、2022 年 7月

-2032 年 11 月每月支付 20 万元）、逾期缴交管理费的违约责任、争

议管辖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说明及约定。 

 

（三） 诉讼请求和理由： 

2024年，养老公司和郑丽华在管理费缴纳事项中产生了纠纷，虽

然国德股份实际未参与任何投资、经营，但由于该项目是以国德股份

的名义中标的，且内部责任经营协议是国德股份与郑丽华签署的，因

此国德股份作为原告向郑丽华提起诉讼，要求郑丽华向国德股份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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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至2024年5月份的尚欠管理服务费960万元以及逾期缴交违约金

3269333元（按每期应缴的管理费基数分段计算，计算标准暂按2%/

月计取）；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郑丽华承担。 

三、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(一)和解情况 

一、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郑丽华共同确认，双方于2021

年12月23日签订的《内部责任经营合同》于2025年3月25日解除。 

二、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郑丽华共同确认，自2025年3

月25日起，永安项目（包括永安市国德老年公寓及运营公司，下同）

归郑丽华所有，由郑丽华自主经营管理，郑丽华应向福建国德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支付转让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财物、权益、经营权、经营

承包费、管理服务费等一切费用）共计2600万元。现经双方协商一致，

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郑丽华向其支付1900万元前述费用，

以了结本案纠纷。郑丽华承诺按以下付款期限履行：于2025年4月3

日前支付500万元；于2025年10月3日前支付500万元；于2026年3月3

日前支付450万元；于2026年9月3日前支付余款450万元。郑丽华应将

前述调解款项汇至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三、若郑丽华依约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，则福建国德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剩余债权（即本金2600万元-1900万元=700万元及

逾期付款利息），则双方本案纠纷终结。若郑丽华任意一期未及时足

额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，则郑丽华应当按照2600万元履行付款

义务，且全部剩余债务（2600万元-郑丽华已经支付的款项）自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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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款之日起视为履行期限全部届满，并自逾期付款之日起，就全部剩

余债务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。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

权就郑丽华全部剩余债务本息直接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强

制执行。 

四、潘文麟自愿对上述的第二、三条郑丽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支付

责任，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于郑丽华未按第二、三条约定

履行付款义务时，一并就担保人潘文麟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五、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，福建国

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郑丽华之间就《内部责任经营合同》的合同纠

纷就此终结。本协议签署后，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解除对

郑丽华的保全措施。 

六、案件受理费135800 元，因双方调解减半收取67900 元，财

产保全费5000 元，由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 

七、本协议经各方当事人或各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确认

之日起即生效。 

 

四、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由于公司从未实际参与投资、经营该项目，仅以中标方的名义提

起诉讼，本次调解的款项系支付至真正参与投资、经营的养老公司名

下，本次调解的结果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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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将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； 

 

（三） 公司采取的措施 

无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2024）闽 0102 民初 10226 号民事调解书 

 

福建国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月 2日 


